2021年度株洲市芦淞区财政局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部门基本情况
株洲市芦淞区财政局是区政府主管工作部门，为正科级单位，共有编制人数32人，实有人数34人。局内设4个股室：办公室、预算股、国库股、业务综合股；局属事业单位4个：区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区国库集中支付核算中心、区乡镇财政服务中心、区财政事务中心。
（2） 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绩效监控逐步扩宽，绩效自评全覆盖，绩效评价结果广泛应用到2022年度预算编制；实现单位机关账务规范管理；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促进各预算单位内控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防控财务风险；防范财政管理、债务、平台公司管理中的法律风险；编制年度区级财政预算草案并组织执行；编制区级财政总决算。
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通过财政所工作目标绩效考核，使财政所制度建设更加健全，管理更加规范，财政所基础建设进一步夯实，人员素质得到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和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实现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绩效监控逐步扩宽，绩效自评全覆盖；完善内控制度，助推内控建设，促进预算单位不断完成内控制度，防控财务风险。
    区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对电子财政信息平台运营、财政各系统和设备进行更新、维护。委托第三方进行平台公司清理整合咨询服务，完成剥离融资职能、公司合并协议签署、人员调整、取得债权人意见等。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做好区域系统性风险的防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1年预算资金966.47万元。
2、2021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739.56万元。
3.2021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739.56万元。
其中：项目支出239.82万元，基本支出499.7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419.53万元，公用经费80.21万元。
（2） 项目支出情况
1、财政补助资金项目支出15.0万元；2、财政管理专项项目支出132.81万元；3、财政信息化建设项目支出39.87万元；4、党建经费项目支出2.29万元；5、防疫经费项目支出2.93万元；6、国有资产管理46.92万元。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我局各股室根据2021年工作计划，认真履行职责，较好地完成了年初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真正发挥了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有力推动了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年主要绩效如下：
1.“稳”的基础不断夯实。一是强化目标导向，稳定税源抓重点。将协税治税作为一项常态的、长远的工作，继续保持全区协税、全民护税、全域纳税的良好征管氛围。二是统筹疫情防控，稳中有序惠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反复来袭，财政第一时间响应上级工作要求，迅速启动应急保障机制，将疫情防控资金放在当前财政支出首位，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经费保障工作。三是聚焦向上争取，稳固财源保增长。出台了财源建设“455”行动方案，加大向上争资力度，强化目标考核，为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效提高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和“含税量”打下坚实基础。
2.“管”的机制不断健全。一是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定了芦淞区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十条措施”，形成化债合力，切实有效防范债务风险。二是保障直达资金监控出实效。积极贯彻落实上级财政部门关于直达资金相关工作要求加快资金拨付速度，确保资金流转顺畅、拨付快捷；加速资金使用进度，及时将资金拨付到最终收款人；加强资金监管力度，确保每笔资金流向明确、账目可查、直接惠企利民。三是优化政采营商大环境。成立资产资源组，开展全区资产清查，对我区国有资产进一步梳理和加强管理。推进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和供应商库专项清理工作，组织和督促本区68家预算单位建立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切实履行好政府采购主体责任，营造了良好的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四是夯实财政监管“全域网”。开展“一卡通”问题专项监督管理工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情况专项财务检查和预算绩效管理业务培训等监管行动。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将专项资金纳入项目库，实行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机制。打造“阳光财政”，按要求及时公开预决算，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透明、高效。
（二）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
1、财政补助资金项目支出15.0万元：为拨付高新技术公司研发及设备购置补助款。
2、财政管理专项项目支出132.81万元：开展绩效评价16项，涉及单位16个，聘请第三方评价机构进行预算单位整体绩效评价8个、重点评价专项资金8个，共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培训1次，组织68家预算单位参加培训，培训内容包括：预算绩效目标的填报、绩效自评填写及事前绩效评估及绩效跟踪、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等；委托第三方进行平台公司清理整合咨询服务，对相关经费进行测算，绩效评价等服务费共计125.81万元；委托第三方进行内控检查，服务费7万元。
3、财政信息化建设项目支出39.87万元：对电子财政信息平台运营、财政各系统和设备进行更新、维护费等支出39.87万元。
4、党建经费项目支出2.29万元：党建宣传活动、党务公开栏制作等支出1.58万元，订阅党报党刊0.71万元。
5、防疫经费项目支出2.93万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反复情况之时，疫情防控指挥部租赁车辆下发防疫物资发生支出2.93万元。
6、国有资产管理46.92万元：国有资产维护费用1.96万元，政府采购等系统维护与资产报表编报费用24.8万元，委托三方机构进行国有资产清查、收益摸底服务费20.16万元。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各相关股室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部分项目的预算编制不够科学、合理，不能准确反映项目的绩效状况。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进一步加强预算资金管理的培训和宣传绩效，提升各股室的预算绩效管理意识，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念；对预算资金使用进行全过程控制，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精细测算支出额度，把需求核准核实，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效益。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绩效自评，实时掌握了资金使用情况和效益，主动发现资金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期加强资金使用及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本单位没有独立网站，此次绩效自评将与2021年部门决算一起在芦淞区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中公示公开。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